
日　　本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日双边贸易总

额为２３６０．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９％。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１０２０．７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１．４％；自日本进口１３３９．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８％；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中方

逆差３１８．８亿美元。

２００７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有线电话、电报设

备、服装及衣着附件等。自日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电机、电器、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钢

铁、有机化学品、车辆及其零部件、塑料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日本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６．８

亿美元；累计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９６．４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日本的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额为１１６０．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９７４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５．９亿

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日本累计对中国直接投资项目３９６８８个，实际投入金额６１５．６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日本关税法律体系主要由《海关法》、《海关关税法》、《临时关税措施法》等构成。现

行海关税则为２００８年１月版。日本财务省是关税管理制度的制定机构，财务省下属海

关是执行机构。

日本进口关税的税率种类分为两部分：一是由国内法规定的关税税率，二是由国际

协定规定的关税税率。由国内法规定的关税税率包括一般税率、临时税率、特惠税率、

适用于个人随身物品的简化税率，以及适用于小件包装的简化税率。临时税率在某段

时间内代替一般税率。特惠税率适用于符合某些条件的指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

国际协定规定的关税税率分为ＷＴＯ协定税率和自由贸易区税率。日本对９８．８％的进

口产品规定了ＷＴＯ协定税率；对鱼、甲壳类、紫菜等渔业产品，汽油，木头及木制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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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ＷＴＯ协定税率。日本进口关税税率适用的优先顺序依次为特惠税率、ＷＴＯ协定

税率、临时税率和一般税率。

特惠税率主要是通过日本的普惠制授予进口产品。《临时关税措施法》对日本普惠

制做了基本规定。日本的普惠制起源于１９７１年，中国是日本普惠制的受惠国之一。特

惠税率适用于部分进口农产品和所有进口工业品。其中，对于农产品，日本实行“肯定

列表”制度，仅对特定产品适用特惠税率，目前主要涉及除鲤鱼、金鱼以外的观赏性活

鱼、松茸菇、笋干和食用香料。其中，除笋干的特惠税率为７．５％外，其他三类进口产品

的特惠税率为零。对于工业品，日本实行“否定列表”制度，对除皮衣、夹板、生丝等特殊

产品以外的其他所有工业品均适用特惠税率，一般为零税率。对于手套、合成纤维制成

的纺织品，以及地毯等一些产品的特惠税率不是零税率。但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适

用普惠制的进口产品均适用零税率。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日本财务省发布第１５８号通告，公布了新的日本进口关税税则。

其中，日本对ＨＳ编码第２６２０、２７１０、３８２５、４９１１、８５０８、８５１３、８５４３税则号和第９０类

下的产品描述做了修改。

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发布了《海关关税法》修正案，主要内容包括：改善通关制度，强化

海关的水陆口岸监管；扩充特惠关税；延长暂定关税的适用期限等。该修正案规定，日

本根据ＷＴＯ香港部长级会议宣言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免配额措施的适用范围，

追加特惠税率的适用对象。

２００８年１月，日本财务省向国会提出了《海关关税法》部分修正法案，其中的一项修

改内容是以振兴蚕丝业和绢业为目的，将生丝追加为适用关税配额的产品。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６年财政年度，日本的简单平均适用关税水平为６．５％。其中，ＷＴＯ定义下的

农产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８．８％，非农产品为３．６％。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日和３月１３日，日本财务省海关官方网站公布，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６

日起，停止对来自所有受惠国或地区的ＨＳ编码第４６０２号下的某些竹制、藤制或其他编

结材料制的编结品，第５５．１２到５５．１６号下的某些纤维制的机织物，以及第５８０１．３１号

下的割绒的灯芯绒产品适用特惠关税。

２００７年，日本继续大幅取消专门对中国产品适用的特惠关税税率。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

日，日本海关发出通知，对来自中国部分鱼类、甲壳动物、氧化铅（铅黄、黄丹）、苏打粉、

竹制藤制等席子席料、陶餐具、剪刀、厨房餐桌用具、睡袋、焰火、桌布、毛皮及毛皮制品、

竹串、木材制品、毛毯、床上用品、真丝领带等产品不再适用特惠关税。日本海关官方网

站还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６日起，ＨＳ编码第７６类项下的产品，以及 ＨＳ编码第

３５０２．１１和３５０２．１９税则号项下的产品停止适用特惠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外汇及外国贸易法》、《海关法》、《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是日本管理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法律。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海关是日本政府实施进口管理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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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根据《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的规定，日本禁止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

毒品、枪支弹药、炸药、化学武器材料、可能用于生物恐怖活动的细菌、侵犯知识产权的

产品、假钞、影响公共安全和道德的书画、儿童色情产品等。

除禁止进口产品之外，《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还规定，部分产品必须

获得审批方准进口，包括自特定原产地或装运地进口的特定产品、须经主管大臣事前确

认才能进口的产品和须向海关提交特定文件的产品等，具体包括未签署《国际限制捕鲸

条约》的国家原产或装运的鲸及其制品，以中国、朝鲜及中国台湾省为原产地或装运地

的鲑鱼、鳟鱼及其制品，来自公海的海生哺乳动物、鱼贝类、海藻等及其制品等。

此外，日本还对大米、部分水产品等农产品以及《华盛顿公约》附录Ｉ中规定的动植

物及其派生物，《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的物质等实施配额管理。

３．出口管理制度

日本以《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进出口交易法》和《出口贸易管理令》为主体的出口

管理法律体系，规定了出口限制、技术提供限制和出口的事前审批、事后审查等制度。

另外，日本不仅是《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同时也加入了绝大部分国际出口管理体系，

包括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对相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货物

实施审查、许可等出口管理措施。

经济产业省是日本管理出口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他相关的出口贸易管理部门还包

括：日本海关、财务省、日本银行及授权外汇银行。

全面控制制度是日本近年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流出而采取的出口管制

制度。从２００２年起，由政府收集信息，制定并公布《全面控制出口管制外国最终用户名

单》（以下简称“《名单》”），每年４月修订一次。日本出口企业在向被列入《名单》的企业

和机构出口有关敏感货物、技术时，须向日本经济产业省进行“事前咨询”。该项措施实

际上是审批，如得不到该省认可，货物或技术不得出口。

４．贸易救济制度

日本负责贸易救济的机构是财务省、有关产业的主管省和经济产业省，但终裁权由

财务省单独行使。

日本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海关关税法》、《反倾销和反补贴命

令》、《关于反倾销及反补贴程序的说明》、《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关于紧急关税的政

令》、《关于产品增加时的紧急措施的规程》等。

２００７年４月，日本部分修改了《与反补贴税以及反倾销税手续有关的指南》，对“关

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有关内容做出了修改，修改涉及１９９４

年《关于反倾销税的政令》第２条第３款的规定。根据修改，对于原产地为中国和越南的

特定生产商，“关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包括以下事项：（１）

生产者关于价格、费用、生产、销售以及投资的决定是基于市场原理进行，不存在对这些

决定的政府（货物原产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公共机关）重要介入的事实；（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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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原材料等）的费用反映市场价格的事实；（３）劳动者的工资是根据劳资双方的自由

交涉决定的事实；（４）政府（货物原产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公共机关）没有对生产

手段进行所有和管理的事实；（５）其他财务大臣认为合理的“关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

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且在调查开始时通知生产者的。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基本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日本贸易投资法律体系主要由《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简称“《外汇法》”）、《进出口交

易法》和政府公布的相关法令、省令、告示、进出口注意事项等构成。经济产业省

（ＭＥＴＩ）是日本贸易和投资的主要管理部门，财务省及其下属机构海关、农林水产省、厚

生劳动省、日本银行等政府机构均涉及部分贸易及投资管理方面的职能。日本对外国

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是《外汇法》。１９９２年以前，《外汇法》对外国的投

资实行事前审批制度；１９９２年后，改为事后报告制度，原则上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给予自

由化。１９９７年，《外汇法》又作修改，对外资仍采取事后报告制度，但涉及国家安全，妨碍

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的行业等，实行事前申报、审批制度。行业分类基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７

日日本总务省第１３９号告示《日本标准产业分类》。

２．利用外资产业政策

目前，外国对日直接投资，除农林水产业、矿业、石油业及皮革和皮革制造业等“四

大例外行业”外，原则上均实行自由化。但在具体实践中个别行业的市场准入仍很困

难。例如建筑业，由于日本尚未开放劳务市场，加之本国固有的承包、分包体系，外国企

业很难进入日本建筑市场。再如海运业，在日本的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

用码头，而无法进入码头装卸等服务市场。而根据《船舶法》的有关规定，日本国内海运

市场，原则上只对日籍船只开放，虽然不限制外国企业对国内海运事业的直接投资，但

必须在日本国内设立企业后方可进入该行业。

２００７年９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对内直接投资等相关命令部分修订命令》等，

对事前申报许可的行业范围和交易范围等进行调整，主要包括：（１）为防止安全保障上

重要技术流出，而将《出口贸易管理令》附表中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通用品及尖

端零部件的制造业纳入事前申报制度对象范围；（２）为维护国防产业技术基础，将武器、

飞机制造和修理相关软件业纳入事前申报制度对象；（３）与关联子公司从事限制性行业

交易也纳入管制对象。此项政策调整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施行。

３．税收政策

（１）企业所得税（法人税）

在日本，针对法人征收的所得税（法人税）主要包括对法人的应税所得征收的国税

（约３０％）和地方税。而地方税又包括即使没有应税所得，也要缴纳以公司的规模等为

计税标准的均摊税和外部标准税。这样，包含地方税后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约为

４２％左右。另外，如果以法人税等的纳税金额除以税前本期净利润算出的实际负担税

率来看，多数情况下要超过上述的实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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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所得征收税款，其税率采用以应纳税收入金额分别乘以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及５０％以上的超额累进税率，可以从总收入中扣除的减免项目很多。以夫妇二人

加两个孩子为例，其实际税率如下：总收入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实际税率约为８．６％，总收入

为２０００万日元时实际税率约为２２％。对于个人所得所征收的税款，采用代扣扣缴制与

自我申报制相结合的纳税方式。

４．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目前，日本政府已确立５个地区为“促进对日投资地区”：（１）大阪府、大阪市、东大阪

市、茨木市；（２）仙台市；（３）兵库县、神户市；（４）广岛县、广岛市；（５）福冈县、北九州市、

福冈市、山口县、下关市。主要优惠措施有：（１）根据日本《促进进口和对日投资法》，对

投资于被日本政府认定为特定对内投资的制造业、批发业、零售流通业、服务业等１５１个

行业，出资比例超过１／３的外国投资者，日本政府提供优惠税率和债务担保。外资企业

成立５年内所欠税款可延长到７年缴纳；（２）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为外国投资者或外资企

业在设厂、设备投资、研究开发、企业并购等方面提供融资；（３）各地方自治体（都道府

县、市町村）制定地方性法规，减免外资企业事业税、固定资产税、不动产取得税，并给予

资金补贴，帮助企业顺利开展各项筹备活动，对购置厂房建筑物、设备投资、流动资金等

提供融资的便利；（４）日本中小企业与特定外资企业有一定金额以上的商品和劳务交易

时，经当地政府确认，可获得信用保证协会的信用担保，获得２．３５亿日元以内的贷款

额度。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新公司法解禁“三角并购”制度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日本《公司法》中规定的“三角并购”制度正式解禁。所谓“三角并

购”，是指某外国企业首先在日本设立一家子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子公司以母公司股票

置换的方式并购日本企业。其特点是子公司用母公司的股票来换取被并购企业股东的

股票，而不必使用现金。虽然日本不允许外国企业通过与并购对象企业直接交换股权

进行跨国合并，但随着“三角并购”禁令的解除，外国企业通过其在日全资子公司将日本

企业纳入麾下，则与一般的并购和合并经营具有同样的效果。

２．竞争政策

日本现行《反垄断法》是２００６年１月４日经修订后重新颁布实施的。此次修订主要

包括５个方面：（１）提高了对企业或组织在招投标过程中订立同盟、或建立价格同盟的处

罚标准。对大企业的处罚标准从原来销售额的６％提高到１０％，对中小企业的处罚标准

从销售额的３％提高到了４％；（２）引进了欧美等国普遍实施的垄断行为自首减免责处罚

制度。所谓自首减免责处罚制度，是指违反《反垄断法》参与招投标，或利用自身优势联

合同业者抬高产品价格的企业和组织，如能在公平交易委员会介入调查前向该委员会

自首，则可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３）强化了专门负责执行反垄断法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的调查权限。赋予公平交易委员会“犯法调查权”。如果获得法院的搜查令，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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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可以对嫌疑人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资料。

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修订其他法律和制度，使其与《反垄断法》联动，达到共同规

范企业行为的目的。如２００２年制定实施的《防止行政机关操纵投标法》规定，如果公务

员参与操纵投标的行为，发标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２００６年５月修改实施的《公司

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建立内部管理系统。这一规定旨在迫使企业经营者提高公平竞争

的意识。另外，还有《公共工程质量保证法》、《低投标价格调查制度法》、《投标合同公平

化法》等，均是对《反垄断法》的补充。

３．签证和出入境管理制度

日本根据１９８２年《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对出入境事务进行管理。日本的签证

事务由外务省负责，出入境管理则由法务省负责。两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个别签证问

题要经由外务大臣与法务大臣进行协商决定。一般长期居留签证，就业签证等需要事

前审查。

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起，日本驻华使馆网站公布了对短期多次往返签证的申请对象

范围扩大，并做如下修订，主要包括：（１）关于商务目的的短期多次往返签证，包括在日

本驻华大使馆辖区内的日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中国国有大中型

企业等企业的处长、经理以上人员或在上述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人员；（２）符合一定条

件的医生和护士可申请一年多次往返签证；（３）新增设向中国商务人员发给５年有效的

多次往返签证。

日本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实行新的入境审查手续，１６岁以上外国人入境日本时

将需要提供指纹、面部照片等个人识别信息。若入境时拒绝提供指纹或脸部照片，将不

被允许进入日本。核对个人识别信息后，对于法务省认定的恐怖分子，相关部门可将其

强制驱逐出境。

４．检验检疫制度

日本卫生与植物卫生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食品卫生法》、《药事法》、《消费者

产品安全法》、《饲料安全保证和改进质量法》等。厚生劳动省和农水省是日本负责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主要部门。

目前，日本对于进口食品的检查分为自主检查、监测检查和命令检查三种级别。自

主检查是进口商的自律行为，但并不是没有约束，对需要自主检查的进口食品，进口商

自选样本送到厚生劳动省指定的检疫机构进行检验，对检出的问题必须依法报告；监测

检查是对一般进口食品进行的一种日常抽检，厚生劳动省按照不同的食品类别、以往的

不合格率、进口数量（重量）、潜在风险的危害程度等确定监测检查计划，包括需检查项

目和抽检率，在每年的３月份公布本年度的计划，由厚生劳动省下属的各地食品检疫所

具体实施。如果在监测检查中发现一次违规，则对来自同一制造商或加工商的进口食

品抽检率提高到５０％，即强化监测检查，在强化监测检查期间发现第二次违规则启动命

令检查。但是，若进口食品中出现与公共健康有关的突发事件或会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的风险，一例违规即可启动命令检查。只有在出口国查明原因并强化了新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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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确定了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等，确认不会再出现不合格出口食品时，命令检查才

能解除。命令检查是强制性逐批进行的检验，由口岸食品检疫所负责实施，检查率达到

１００％。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被停留在港口不允许办理入关手续。如果产品多次被

启动命令检查，日本检疫当局可能将这些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这些企业向日本

出口食品及农产品。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制定２．５吉赫波段的无线电设备、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的技术法规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９日，日本总务省宣布制定关于２．５吉赫波段的无线电设备、宽带无

线接入系统的技术法规。

（２）关于确定机动车辆能效的省颁法令修正案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宣布出台关于确定机动车辆能效

的省颁法令修正案。根据关于合理利用能源的法律，以汽油或柴油为燃料、１０座或１０

座以下的乘用车和１１座或１１座以上的乘用车（车辆总重为３．５吨或以下），以及以汽油

或柴油为燃料的、车辆总重为３．５吨或以下的货车将增补进“指定的机器和设备”中，并

修订关于能耗量数值（能耗率）产品性能测量方法，以及由制造商或进口商判断的标准。

（３）对进口木质包装实施新规定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日本开始对进口货物的木质包装实施新规定。新规定要求４

月１日之后到达日本口岸的货物木质包装，必须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１５号

（ＩＳＰＭＮｏ．１５）要求进行有效除害处理，并加贴ＩＰＰＣ专用标识。对符合新规定的输日货

物木质包装，入境时日方给予正常通关；对未经除害处理、未加贴ＩＰＰＣ专用标识、标识

不合规范或携带有害生物的违规木质包装，日本将采取除害处理、销毁或退运等严厉

措施。

（４）部分修订化妆品标准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为了确保化妆品的安全性，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部分修订化妆

品标准。修订化妆品标准的肯定列表和否定列表，使得硫辛酸和２，４Ｂｉｓ［｛４（２乙基己

氧基）２羟基｝苯基］６（４甲氧基苯基）１，３，５三嗪两种成分作为具有最高限量的化

妆品成分使用。

（５）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通报“工业安全和健康法执行命令修正案”。

日本政府计划进一步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例如现有的家用钢制品和有色

金属行业的设备中所使用的（石棉）包装材料等。

（６）指定有毒有害物质的命令修正案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６日通报了“指定有毒有害物质的命令修正案”，补

充以下物质为指定的有毒有害物质：１十二基醋酸胍盐，Ｏ乙基Ｓ丙基［（２Ｅ）２（亚氨

基）３乙基醯亚氨二酸１ｙ１］，３（氨甲基）苄胺。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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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罐装和瓶装植物产品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通报了“罐装和瓶装植物产品质量标签标准修

正案”。该法令覆盖的产品为罐装和瓶装的植物产品。主要内容是对罐装和瓶装植物

产品质量标签标准做出以下修订：删除包装液体的定义；在难以标示的情况下，对果肉

和浆果的外形和大小的标示可以省略；将类别名称“那些用单一植物包装的”和“那些用

两种以上植物包装的”修订为“那些用植物包装的”和“那些用植物产品，包括植物和植

物产品的混合物包装的”等。

（８）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通报了“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其主

要内容是对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将做出以下修订：将“糖”的范围指定为“糖、糖醇和蜂

蜜”，以阐明果酱的现行定义；除食品添加剂之外，使所有成分的标示成为强制性的；修

订用切成两半的调和草莓制成的蜜饯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草莓用作配料；使打算作为

蜜饯的果酱能够标示为“蜜饯”。

（９）废除卫生巾标准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通报了“废除卫生巾标准”，从而取消对卫生

巾的管制。

（１０）修订《日本药典》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通报了“部分修订《日本药典》第十五版”，根

据《药事法》第４１条的规定，对《日本药典》第十五版做出修订，以保持适当的说明和优质

药品。

（１１）关于学龄前儿童玩具的法规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根据食品卫生法修订学龄前儿童玩具法

规”。主要内容是扩大指定玩具的范围，加强玩具涂料的重金属规范，并制定婴儿可能

吞下的“金属玩具配件”规范。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３月底。

（１２）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摘要、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草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了“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摘要、兽用生

物制品标准修订草案”，主要内容是批准在日本销售用种子批系统（“种子批产品”）生产

的兽用疫苗（适用于国内和国外产品）。为了此项批准，日本将部分修订兽用生物制品

标准，主要涉及相关术语的定义，如种子批产品为用种子批系统生产的疫苗，种子批为

包含一种通过单克隆产生、遗传特性充分稳定的病毒、细菌和细胞株的均匀悬液；为确

保种子批产品的安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对病毒、细菌和细胞株的检测程序；适合生产

种子批产品的病毒、细菌和细胞种子批规范（包括生产种子批产品的无特定病原体动物

规范）。符合现行标准的疫苗可以照旧在日本销售。

（１３）有关铅在包装材料中的最高含量限值的规定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了“修订设备、容器／包装及材料一般规

范，及修订设备和容器／包装生产标准”，降低铅在与食品接触的镀锡、金属、用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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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设备或容器／包装的焊料中的最高含量限值。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４月底。

（１４）含过敏物食品的标签标准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通报了“食品卫生法执行条例的修正案（１９４８

年第２３号部级条例）”，根据含过敏物食品的标签标准，该修正案将对虾、小虾、龙虾和螃

蟹纳入强制性标签项目。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４月。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发布了《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修正案》，补充指

定不需检疫措施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增加或删除了要求在出口国生产地检验的植物／

地区及相关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指定进口禁令有关的植物、地区和相关检疫性有害

生物。

（２）杀虫剂和兽药残留限量修订

根据日本在２００７年发布的１８个通报，日本修订了食品卫生法项下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标准和规范，规定或修正了苯噻菌胺、联苯肼酯、敌草胺、可尼丁、硫线磷、嘧菌酯、伊

维菌素、二氟沙星、Ｄｒａｍｅｃｔｉｎ、苯菊酯、百治磷、三唑类磺胺以及双唑草腈等４３种杀虫

剂和兽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限量。在肉及可食用内脏、乳制品及蛋、可食用植物及某

些根茎和块茎、可食用水果及坚果、咖啡、马黛茶及香料、油籽及油果；各类粮谷、种子和

果实中的最大残留限量。此外，日本撤销了牛（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猪

（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其他陆生哺乳动物（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

内脏）、乳、鸡（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其他家禽（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

食用内脏）上阿伏霉素（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３）修订食品添加剂标准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和１２月１０日通报了“修订食品卫生法执行条

例及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与规范”，批准异丁醛、２甲基丁醇和氢氧化镁用作食品添

加剂，并规定此类物质的标准和规格。

（４）管制活生物名单

日本环境保护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和９月４日通报了“根据外来入侵物种法规定

的管制活生物名单”，所覆盖产品为木枝蜥、古巴变色蜥，牙买加变色蜥，绿林蛇，犬牙林

蛇，环林蛇，黑头林蛇，美国蟾蜍，金背蟾蜍，红斑背蟾蜍，橡木蟾蜍，德州蟾蜍及短脚角

蟾，将这些“未归类的外来物种（ＵＡＳ）”分类为“外来入侵物种（ＩＡＳ）”。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日本仍对大部分进口农产品和成衣制品征收１０％—５０％不等的关税，特别

是新鲜、冷冻、冷藏牛肉，牛皮，乳制品，香蕉、橘子、菠萝及其制品，甜菜。某些鞋类的进

口关税高达３０％—５０％，远远超过其６．５％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上述产品中除牛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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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外，中国均有对日出口。日本对这些进口产品实施关税高峰，将对中国产品对日出

口造成负面影响。

２．关税配额

日本对大米、玉米、天然奶酪、麦芽、糖渣、无糖可可调制品、番茄酱、菠萝罐头、乳制

品、脱脂奶粉、无糖炼乳、黄油、杂豆、淀粉和菊糖及淀粉制品、花生、魔芋、调制食用油、

蚕茧、乳清等农产品以及皮革、皮鞋等制成品实施关税配额。

日本关税配额管理程序复杂，透明度有待提高。例如，日本以经验不足为由拖延公

布关税配额分配结果，或仅公布获得配额的企业名单，但不标明各企业获得的配额数

量，致使配额申请人无法通过横向比较来评估分配结果的公正性。中国希望日本提高

关税配额管理制度的透明度。

３．其他

日本从价、从量税并用（选择税或复合税）的情况大量存在，增加了关税计征的复杂

性，给中国企业对日出口造成一定困难。另外，日本实施的从量税如果换算成从价税，

往往税率较高，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表现更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日贸易的扩

大形成了阻碍。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对进口绿茶、乌龙茶一律征收１７％的基本关税，而对散装红茶

仅征收３％的关税（２．５％的特惠税率）。中方认为，日本针对不同品种茶叶设定差别关

税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日茶叶出口，敦促日

方尽快降低进口绿茶、乌龙茶的关税水平。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消费品标签标志要求

日本对于消费品的标签标志要求颇为复杂，包括强制性标签标志和自愿性两类，有

的一个产品需要具备数个标志，有的一种标志覆盖近百种商品，其中，只有极少数标志

是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尽管强制性标签标志数量较少，但自愿性标签标志会影响日本

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与偏好。

此外，针对同一类产品的不同性能，既有强制性标签标志规定，又有自愿性标签标

志要求。如玩具产品。一方面，对于涉及《电器和材料安全法》的电动玩具产品，规定必

须贴附ＰＳＥ标志，除该标志外，标签还应包括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频率和生产商名称等

内容。对于特殊的电器设备，还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发布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的名称缩

写。另外，为了促进分类回收，当使用纸制或塑料制品作为包装材料时，还应根据《促进

能源有效利用法》，在其外包装上贴附材料识别标志。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婴幼儿玩具，

如秋千、滑梯、脚踏玩具车、学龄前儿童用三轮车等，如果符合消费品安全协会颁布的安

全标准则可贴附安全用品标志。即ＳＧ标志。该标志虽然是自愿性的，但如果消费使用

带有ＳＧ标志的产品时受到伤害，则受害方应按规定得到高达１亿日圆的损害赔偿金。

而对于１４岁及其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日本玩具产业界制定了相应的玩具标准，符合该

标准的玩具可贴附ＳＴ标志。尽管ＳＴ标志是自愿性的，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几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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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岁及其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均带有ＳＴ标志。欲获得贴附ＳＴ标志许可的生产商或

进口商事先须与日本玩具协会签订使用ＳＴ标志合同，并提交样品由指定的检测机构进

行安全标准符合性测试。如果产品通过检测，才能获得许可编号和授权使用该标志。

２．燃气消费品结构的新法规

日本经济通产省从２００７年２月开始实施《〈燃气管理公用事业法〉技术要求法令》的

修正案和《〈确保安全和液化石油气最优化处理法〉技术要求法令》的修正案。修订关于

燃气消费品结构的技术法规。中方认为，日方未对标准中防止产品安全装置的不正当

改装、增加耐用度的要求做出明确的说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日方提供相关的标

准和检测方法。而且，标准中强制性要求安装不完全燃烧连锁装置与国际标准和惯例

不符，中方建议在安装场所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可以不安装不完全燃烧连锁装置。

此外，中方认为日方通报的批准日期与实施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不符合 ＷＴＯ相

关规定，也不利于企业调整生产，因此建议日方给予更长的过渡期。

３．电气设备和空调器标签和管理新规定

日本经济通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向发布了《部分修订〈家用商品质量标签法〉的

部颁通告》，涉及的产品是由《家用商品质量标签法》规定的电气设备和空调器。主要内

容是修订电气设备质量标签规定的标签和管理问题，增加“类别名称”和在空调器的标

签上声明特殊种类的“全年性能系数”。中方认为日本大幅修改上述产品的标签标注要

求，将极大地增加生产商的额外负担。此外，日本要求在空调器的标签上声明特殊种类

的“全年性能系数”，将使生产商为其不同型号的同类产品分别测算和标注能耗，而年能

耗的测算结果在不同使用条件和用户使用习惯下是不同的，这一要求既大大加重了生

产商的负担，也不科学合理。因此中方要求日本修改这一标签要求，删除全年性能系数

的标注要求，并对已有的产品标签逐步淘汰作出合理安排。

４．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通报了“工业安全和健康法执行命令修正案”，

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此外，日本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扩大禁止范围，如钢制

品和有色金属行业的设备中所使用的（石棉）包装材料等。中方赞同日本为保护人类健

康而对石棉采取限制，但就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替代材料研发和使用现状，尤其是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对石棉的全面禁用将构成极大的贸易壁垒，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的要求，对

贸易的限制显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中方希望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援助和更长

的过渡期来适应该法案的要求。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检验检疫程序

日本对进口农产品、畜产品以及食品的检疫防疫制度非常严格。对于入境农产品，

首先由农林水产省下属的动物检疫所和植物防疫所从动植物病虫害角度进行检疫；在

接受动植物检疫之后，还要由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的检疫所对具有食品性质的农产品

从食品角度进行卫生检验。日本针对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规定了繁琐的试验、检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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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手续，对多达３０个品种采用命令检查（即批批检验），占日本对所有进口食品实施的

全部检验品种（１１９种）的２５％；同时还扩大农药检测范围，增加抽样量，对中国输日蔬菜

的检测项目多达４４８种。据中国企业反映，中国每批输日农产品通关费用平均约１５—

１７万日元，通关时间在４天左右，而被实施命令检查的农产品通关时间则需１０—２０天，

且仓储、检验等通关费用成倍增加，加大了进口商的负担。由于通关时间过长，影响了

新鲜蔬菜的产品质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竞争力。

２．肯定列表制度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日本开始实施管制食品和农产品中化学品残留的“肯定列表制

度”。该项制度实施一年半以来，给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对日出口带来巨大影响。２００７

年，日本根据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中毒死蜱、甲氰菊酯、土霉素、恶唑菌酮

等成分超标的现象公布了强化抽样检查的通知；２００７年７月和８月，日方数次对中国出

口的鲭鱼和烤鳗鱼产品中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残留超标提出命令检查通知，中国出口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残留超标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水产品对日出口受阻的主要

原因之一。

“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幅度增加了进口农产品检测项目，全面提高了检测标准，

检测费用大幅度增加，并由此带来仓储、通关等时间延长，成本费用显著增加，中方企业

不得不加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投资，农产品出口成本不断上涨，竞争力大幅下降。另

外，由于日方检测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出口企业发货节奏放慢，货款回收时间延长，导致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在各大类商品中，受“肯定列表制度”影响较大的蔬菜、水产品出口

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受到“命令检查”的商品出口数量下降尤为明显，如干银耳、保鲜豌

豆、大葱、鲜香菇、荞麦、姜；另外，鳗鱼、姜、鲜香菇、大葱、荞麦的出口价格也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滑。目前，尽管日本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但其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

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２００７年前９个月，日本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２００１

年的３５．８％下降到２３．５％，降幅达１２．３％；在中国食品出口市场中的比重也从２００１年

的３９％下降到２４．５％，降幅为１４．５％。日本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已从原来的三分

之一下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方对日方为保证消费者安全，加强农用化学品监控的做法表示理解。但中方认

为，该项制度的实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希望日方给予充分考虑，尤其是：

（１）“一律标准”

“肯定列表制度”设定了“一律标准”，对没有设定具体标准的药物残留，一律执行

０．０１ＰＰＭ的标准。这几乎是现有农药残留检测水平的极限。这一限量值缺乏科学依

据，既不符合国际规则，也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科学原则。而且，“一律标准”规定的限

量值比正式标准的通常限量值低５０—１００倍。“一律标准”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

日农产品贸易。据统计，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１０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对中国进口食品做出

了２４项强化监控检查措施，其中１１项依据的是“一律标准”，占４５．８％；７项命令检查中

５项依据“一律标准”，占７１．４％。在此期间，该省检出的中国不合格进口食品中，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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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兽药等药物残留相关的为１６９批，依据“一律标准”的为８０批，占４７．３％。

（２）国内外监管的不对等性

中国产业界反映，日本官方在实施“肯定列表制度”时存在对国内产品松，对进口商

品严的问题。在抽查比例、检测项目、监管方式，以及限量超标的处罚方面，对日本国内

产品与进口商品均采取了不同的差别待遇。以超标处罚为例，较之国产产品，日本对进

口产品限量超标的处罚往往更加严厉。对于国内超标企业，处罚措施往往针对企业个

体，而对于进口产品，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处罚措施会针对该国该行业的所有产品。这种

差别待遇违反了ＷＴＯ下的国民待遇原则，构成了对贸易的限制。

此外，日本允许使用的农药一般都制定了通常的标准，而适用“一律标准”的往往都

是日本没有使用而在其他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因此，“一律标准”客观上对外国农产

品进口形成高技术门槛。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中方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措施，以

保障输日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要求，确保两国农产品、食

品贸易健康发展。同时，中方也希望日方以科学态度对“肯定列表制度”中过于严格的

“一律标准”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其中不合理的规定予以修

正，解决中国农产品输日商品检验检疫问题。

３．进口食品命令检查制度

根据１９９５年《食品卫生法》，日本设立了“命令检查制度”，主要针对违反《食品卫生

法》概率较高的食品，检查的内容以及对象通过行政命令进行规定，以命令形式指定有

关检查机关进行检查。命令检查的费用由企业承担。被确定为命令检查对象的产品实

行逐批检验，即检查频率为１００％。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被停留在港口不允许办理

入关手续。对检查不合格的产品，将集中退回、废弃或转为非食用等处置。

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厚生省公布了２００７年度命令检查项目，实施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

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检查对象包括：鸡肉，蜂蜜，生食用海胆，养殖河豚，大粒花生，

以及养殖鳗鱼、虾、鲋鱼、鳖、二页贝类、蚬、田鳗、鲈鱼、银耳、香菇品、松茸、未成熟豌豆、

羽衣甘蓝、圆柏、白菜、韭菜、菠菜等及其加工品。２００７年，厚生劳动省下令实行命令检

查的中国出口产品包括绿茶、未成熟豌豆（被发现违规的产品为新鲜甜豆）、未成熟扁

豆等。

现行命令检查制度存在下列不合理之处：一是不论货物进口量多少，出现二次超

标，即实施命令检查；二是不管哪家企业超标，即对所有生产该产品的中国企业实施命

令检查；三是命令检查解除在日本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规定，厚生省在执行时掌

握的尺度也千差万别，命令检查解除的程序和内容无明文规定，很不透明，要求提供的

文件不确定等。此外，在执行命令检查时存在不合理的扩大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扩大

命令检查范围，影响中国主要农产品对日出口。如青葱检出问题，对大葱也实施命令检

查；彩椒出问题，对甜椒也实施命令检查；甜豆出问题，对荷兰豆也实施命令检查等。中

方对上述问题保持严重关注，敦促日方尽快修改该项制度中的不合理做法，减少对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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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农产品贸易的阻碍。

４．进口食品监控检查制度

日本根据《食品卫生法》设立了“监控检查制度”。该制度是针对违反《食品卫生法》

概率较低的食品所采取的检查制度，并根据年度计划实施检验检疫。监控检查抽查率

一般为１０％左右，费用由国家承担。一般情况下，报关货物在抽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即

允许货物进入日本市场。如货物进入日本市场后通过抽查发现问题，日本也有相应的

措施进行召回。在货物上市后，从允许入境的货物中有计划地抽取一定数量的产品进

行检验。其间通过监控检查如发现违法货物，将采取措施进行退货或废弃处理。如在

监控检查中出现两次违反《食品卫生法》的事例，所涉产品进入命令检查阶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厚生劳动省发出第１２２５００１号通知。通知宣布，日本将对２００７

年进口食品监控检查计划进行修改，在检查项目中追加对水产品残留农药的检查，新增

的３种农药为禾草丹、溴氰菊酯以及呋喃硫威。在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

日期间，日本实施监控检查的项目共计６３３个。２００７年，在监控检查中被发现违反《食

品卫生法》的中国产品有：中国产豌豆（未成熟、带豆荚）、青椒等。

在日本厚生省公布的中国进口食品违规案例中，水产品及制品、蔬菜及制品、食用

菌、茶叶等被通报违规的比例较高。与２００６年度相比，日本２００７年度对进口鳗鱼的监

控检查力度明显增大、检查项目增多、要求更严。监控检查项目从３０个增加到６２个，有

的项目甚至不在“肯定列表制度”对鳗鱼检查的范围之内，增加了抗生素类药物项目，强

化了对杀虫剂、染料类和农药的监控力度，把除草剂等鳗鱼养殖不可能使用的药物也列

入了监控范围。日本是中国鳗鱼及其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日本不断

出台技术措施提高进口中国鳗鱼的门槛，先后实施了恩诺沙星、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等

药残命令检查措施。“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对鳗鱼及其产品的农兽药限量检测要求

由原来的２５项增加到１１２项，严重影响到中国鳗鱼及其制品对日出口。

５．偶蹄类肉类、禽肉制品指定热加工企业制度

根据《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等有关规定，为防止口蹄疫以及禽流感的侵入，日本要求

中国产偶蹄类动物肉类必须经过农林水产大臣指定的加热处理设施，家禽肉类必须经

过日本畜产品卫生当局指定的设施进行特定加热处理后，才允许进口。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日本发出第３１６４号通知，由于中国发生了高病原性禽流感，因

此只同意进口指定企业加热处理的家禽肉。根据中国政府的通知和先前对中国加热处

理企业的实地调查结果，日方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起解除停止２家企业进口的措

施，此后同意进口该２家企业加热处理过的产品。自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６日起，被指定的家

禽肉加热处理企业共有９１家。

中方对日方解除上述２家企业的进口停止措施表示欢迎，并希望日方在指定肉类产

品热加工企业时，兼顾进口食品安全和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利益，并考虑到中国国内行

业的整体发展和实际状况，扩大指定加工企业范围，避免制度本身成为阻碍贸易正常进

行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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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７年４月，日本海关发出通知，应国内２家企业的申请，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

起对原产于南非、澳大利亚、中国以及西班牙的电解二氧化锰发起反倾销调查，调查对

象涉及中国国内２０余家企业，调查期限为１年。

由于日本尚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此次调查中，对原产于中国产品

正常价格的确定将分别适用印度、南非等“与中国可以比较的经济发展水平最接近的国

家”的国内销售价格和结构价格，日方的上述做法将使被调查的中国企业处于不利地

位，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希望日本早日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五）出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２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将多家中国公司、科研机构和大学列入日本实施的

《全面控制出口管制外国最终用户名单》（以下简称“《名单》”）。２００７年仍有１４家

中国实体被列在该《名单》上。中方认为日方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充分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将中国实体列入该《名单》是不合理的，要求日方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

证据。

被列入该《名单》中的中国实体有的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有的是日本企业的长期客

户，由于被列入该《名单》，其对日相关进出口业务已被迫停止，甚至影响到与其他国家

贸易往来。例如，美国政府将该《名单》登载在相关网站上，造成美企业拒绝与该《名单》

中的中国实体开展业务或中止正在进行的业务。这既不利于中日贸易的长期稳定发

展，也有损于日本企业的自身利益，使两国企业均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中方希望日方

能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将相关中国实体从该《名单》中删除。

（六）其他壁垒

１．商务人员签证问题

日本有关部门严格审查中国商务人员赴日短期签证，无故延长申请周期或以材料

不齐为由不予批准，致使中国企业人员无法如期抵日，贻误商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

时有发生。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举办的“中国华东地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大阪展”的有关参

展人员在办理赴日签证过程中出现了被拒签、缓签等情况。在中方申报参展的１０３３人

中，多达５２人遭到拒签，拒签率超过５％，既损害大阪展形象，也使拒签企业直接蒙受了

包括场地费、签证费、展品运输费等各项费用在内的高额经济损失，挫伤了今后赴日参

展的积极性。

２．研修生派遣企业常驻人员及研修生签证问题

目前，中国在日派遣研修生约１３万名。根据日本法务省《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入国

及在日管理方针》（１９９９年）规定，研修生赴日后的管理应由日方接收单位负责，但在实

践中，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障碍，日方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而不得不依靠中方企

业派驻人员。但是，中国派遣企业申请入国资格和签证时遇到很大障碍，入国管理局依

上述规定拒绝发放“研修生管理”名义的在留资格，迫使中国派遣企业只得以“文化交

流”或“经贸交流”等名义变相申请，而入管局对每家派遣企业最多只发放１—２个在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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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由此导致中国派遣企业常驻人手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一名驻在员管理超过４００名研

修生的情况，许多企业管理人员不得不以短期商务签证每三个月往返于中日之间，大大

增加了在日研修生管理难度。此外，外务省对中国研修生赴日签证审查越来越严，甚至

对入管局已发放的“在留资格”提出异议并拒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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